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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辦人／部門 

 
I. 選舉正副主席  
 
選舉主席  
 
  在任的事務委員會主席梁君彥議員請委員

提名 2009-2010年度會期的事務委員會主席一職的人

選。  
 
2.  葉國謙議員提名譚偉豪議員，並獲何鍾泰議

員附議。譚議員接受提名。由於並無其他提名，梁君

彥議員宣布譚偉豪議員當選為 2009-2010年度會期的

事務委員會主席。譚議員隨即接手主持會議。  
 
選舉副主席  
 
3.  主席請委員提名事務委員會副主席一職的

人選。葉國謙議員提名李永達議員，並獲梁君彥議員

附議。李議員接受提名。由於並無其他提名，主席宣

布李永達議員當選為 2009-2010年度會期的事務委員

會副主席。  
 
 
II. 2009-2010年度會期的會議日期  
 
4.  委員議定，2009-2010年度會期的事務委員會

例 會 將 於 每 月 第 二 個 星 期 一 下 午 2 時 30 分 舉 行 。

2009-2010年度會期的事務委員會會議時間表將於會

議後發給委員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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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II. 下次會議的討論事項  
(待議事項一覽表  
 

—— 立 法 會 CB(1)5/09-10
號文件附錄V 
 

跟進行動一覽表  —— 立 法 會 CB(1)5/09-10
號文件附錄VI) 

 

2009年10月 20日的政策簡報會  
 
5.  主席提醒委員，事務委員會將於 2009年 10月
20日 (星期二 )上午 11時 30分至下午 12時 30分在立法

會會議廳舉行會議，聽取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簡報

行政長官 2009-2010年度施政報告中的相關施政措

施。 

 

2009年11月 9日的事務委員會例會  
 
6.  委員同意，事務委員會將於 2009年 11月 9日
舉行的下次例會上討論政府當局建議的下列事項：  
 

(a) 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總目 710電腦化計劃分目

A007GX  新行政工作電腦系統；  
 
(b) 香港互聯網域名管理檢討的最新進展；及  
 
(c) 檢討《非應邀電子訊息條例》。  

 

(會後補註：應政府當局要求並經主席同意，

第 (b)項順延至日後的會議。 ) 
 

2009年11月 19日的特別會議  
 

7.  委員議定於 2009年 11月 19日 (星期四 )上午

10時至下午 12時45分舉行特別會議，聽取代表團體和

市民對公共廣播服務及香港電台 (下稱 "港台 ")的未來

路向的意見。主席提到在會議席上提交的機構名單

(過往就該課題在事務委員會會議上表達意見的代表

團體 )，他表示，委員如欲邀請名單以外的任何其他

機構出席會議，請通知秘書處。葉國謙議員和黃定光

議員建議邀請各政黨。何秀蘭議員建議邀請港台節目

顧問團及前公共廣播服務檢討委員會成員出席會議

發表意見。委員察悉，立法會網站將會登載公告，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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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公眾提交意見書。18個區議會亦會獲邀就此議題表

達意見。主席表示，視乎出席的代表團體數目，必要

時會另外舉行一次會議，讓感興趣的代表團體有充足

時間發表意見。 

 

(會後補註：事務委員會已訂於 2009年 11月
19日 (星期四 )上午 9時至下午 12時 45分在立

法會會議廳舉行特別會議，聽取代表團體和

有關各方就該議題表達意見。秘書處已於

2009年 10月 21日發出立法會 CB(1)86/09-10
號文件，告知委員有關的會議安排。 ) 

 

2009-2010年度會期的工作計劃 

 

8.  湯家驊議員建議邀請政府當局向委員匯報

電子健康記錄互通系統的進展。主席察悉湯議員的建

議，並表示他和副主席將會與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

會晤，商討事務委員會 2009-2010年度會期的工作計

劃。倘若委員擬就 2009年 12月至 2010年 7月舉行的事

務委員會會議建議其他議程項目，主席請他們最遲

2009年 10月 27日以書面通知秘書處。  
 
 
IV. 其他事項  
 
9.  議事完畢，會議於上午 11時02分結束。  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1 
2009年10月 22日  


